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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中世纪晚期英格兰

雇工的劳动态度∗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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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传统观点认为， 前工业时代的雇工满足于基本生活需

求， 不求改变， 工资上涨只会滋生其懒惰情绪， 而不会带来收入的最大

化。 这种叙事模式既源于中世纪以来社会精英对劳动者的偏见， 也与 １７
世纪重商主义评论家的进一步阐发密切相关。 然而， 在中世纪晚期的英

格兰， 雇工面对高工资做出的选择难以用上述观点来解释。 雇工不仅大

多兼有多重身份， 为增加收入， 一年中从事多种不同工作， 而且追求消

费标准的提升和个人财富的积累， 甚至还参与公共生活， 着力改变自己

的经济社会地位。 可见， 中世纪晚期的英格兰雇工既不懒惰， 也不是

“挥霍者”， 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层面均有追求， “从上往下看” 的传

统叙事模式有待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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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从 １３ 世纪初 （１２０８—１２０９ 年） 现存最早的工资支付记录出现到 １８ 世

纪中叶 “工业革命” 发生， 英格兰曾经历过两个高工资时期， 即中世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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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１３５０—１５２０ 年）、 １７ 世纪下半叶到 １８ 世纪初。 面对利好， 前工业时代

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是否得到了有效刺激， 他们是否愿意在工作上投入更

多的时间以提高产出， 从而尽可能增加收入？ 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

者的需求、 兴趣、 态度、 价值观等主观因素。 其中， 劳动者看待工作和闲

暇的态度对劳动力市场供给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尤其是在工资率上升时，
劳动者的偏好往往具有决定性作用。① 因此， 百余年来， 前述问题受到不

少研究者的关注。 一种长期流行的观点认为， 前工业时代的雇工热衷休闲，
没有积极投身工作的意识。 早在 ２０ 世纪初， 马克斯·韦伯就曾指出这一

点。 为了保证收获工作的进行， 雇主不断尝试提高劳动者的计件工价

（ｐｉｅｃｅ⁃ｒａｔｅ）， 通过给劳动者挣取高收入的机会， 来鼓励他们提高生产率。
但劳动者并不领情， 不会干更多的活来获得超额的收入， 而只是完成能够

保证获得之前收入的工作量。 也就是说， 劳动者并非天生希望多多地挣钱，
只是希望像其已经习惯的那样生活， 获得满足此需求的收入即告停工。 因

此， 在高度赞赏资本主义精神的韦伯看来， 通过提高工资来刺激劳动者

“获利本能” 的方法不能奏效。 这是前资本主义劳动的一个重要特征。② 此

后， 韦伯的观点得到不少研究者的支持。 例如， 在研究 １７ 世纪英格兰的劳

动问题时， 经济史家 Ｄ Ｃ 科尔曼 （Ｄ Ｃ Ｃｏｌｅｍａｎ） 发现， 造成就业不足

现象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工资劳动者的 “自愿失业” （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ｕｎｄｅｒ⁃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这主要源于对休闲而非高收入的偏好， 在高工资时期表现得

尤为明显。 科尔曼认为， 就业不足现象是前工业时代落后经济的重要特征，
其致因包括： 供需两侧都没有促使雇工增加收入的经济刺激； 劳动者热衷

于参与各种各样的宗教节日的庆祝活动， 与其说是虔诚的表现， 不如说是

“酒馆更有吸引力”； 都铎和斯图亚特时期的劳动缺乏现代经济要求的规律

性、 持续性和强度； 等等。③ 在强调前工业时代经济的落后性上， 社会史

家基斯·托马斯 （Ｋｅｉｔｈ Ｔｈｏｍａｓ） 走得更远， 他甚至尝试用人类学家发现的

原始社会人群的 “任务导向” （ ｔａｓｋ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ｅｄ） 行为来解释前工业时代劳

动者的劳动心理。 他认为， 原始社会的劳动与休闲没有明确界限， 劳动也

带有娱乐功能， 人们并无现代劳动的 “时间意识” （ ｔｉｍｅ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这种特征在中世纪的欧洲多有展现， 如劳动的不持续性和季节性、 大量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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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节日穿插于全年的生产活动之中等。 自然， 中世纪人们的劳动目的也不

是经济性的， 所谓的 “劳动伦理” 或 “职业道德” （ｗｏｒｋ ｅｔｈｉｃｓ） 是工业时

代的产物。①

上述研究都试图证实， 前工业时代 （尤其是中世纪） 的雇工缺少职业

精神， 总是规避正规或长期的工作， 尽可能地缩短其劳动时间。 同时， 雇工

对可以得到的报酬的期望值很低， 他们劳动只是为了得到生活必需品 （主要

是食物）， 在满足此要求之后便停止被他们视为繁重、 低级、 枯燥的工作。
初看上去， 不够勤勉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ｏｕｓ） 能够完美解释中世纪晚期英格兰面临的

劳动力问题。② １３４８—１３４９ 年黑死病暴发之后， 工资飞涨， 雇工只要工作

１２０ ～ １５０ 天就可以满足全家人的基本生活需求。 有利的劳动力市场地位让

雇工可以自由决定是否工作， 或者接受何种工作。 多数情况是， 雇工不再工

作， 而是去享受休闲娱乐。 雇工工作时间的减少让劳动力供需矛盾更加尖

锐。 在议会颁布 《劳工法令》 （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ｔｅｓ ｏｆ Ｌａｂｏｕｒｅｒｓ） 前的讨论中， 议员

们抱怨连连： 身体健全的人宁可四处流浪， 靠乞讨为生， 也不愿意接受雇主

提供的工作， 他们是贪婪的穷人； 劳动者们沉溺于饮酒、 游戏、 运动等， 而

不是投身于劳动之中。 如此一来， 议会首先想到的应对办法自然就是强制雇

工接受工作， 通过限制他们的流动以压低其工资水平。③

然而， 上述看似合理的传统叙事模式不乏可疑之处。 例如， 在高工资时

期， 休闲娱乐的消费相当高昂， 瘟疫的幸存者为何沉迷于此， 而不去抓住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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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改变悲惨的命运？ 针对雇工不愿意增加收入并提升生活标准的判断， 伊

恩·布兰查德 （Ｉａｎ 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 曾指出， 在 １４００—１６００ 年的英格兰矿业中，
占主导地位的矿工 （先是 “农民—矿工”， 后来是无地的 “专业矿工”） 虽

然都想用最少的劳动时间实现自己的 “收入期望值” （ ｉｎｃｏｍｅ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
但这个 “值” 并不低。 矿工不仅谋求高质量的物质生活 （ｈｉｇｈ ｌｉｆｅ）， 而且

在事实上， 他们过得也比同时代的许多人都要好。① 中世纪晚期雇工的消费

标准之高令研究者印象深刻， 克里斯托弗·戴尔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Ｄｙｅｒ） 甚至认

为， 它代表了一种中世纪消费主义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ｉｓｍ） 的诞生。② 与此

同时， 若干文献也证实， 传统叙事模式展现的并非事实的全部。 在 《劳工法

令》 的执行记录中， 我们看到， 被诉至法庭的雇工往往拥有多重身份， 为追

求收入最大化， 雇工在一年之中可能从事多种工作， 而且还会带上家庭成员

一起打工。③ 同时， 《限奢法案》 （ ｔｈｅ Ｓｕｍｐｔｕａｒｙ Ａｃｔ） 和考古证据显示， 雇

工往往追求更高的消费标准， 而不是仅仅满足于基本生活需求。④ 有鉴于

此， 通过研读相关法律文献并参考最新研究成果， 笔者认为， 中世纪晚期英

格兰的高工资并非助长了雇工的好逸恶劳之风， 而是激励了他们增加劳动时

间， 以实现收入最大化、 消费标准提升和社会地位改善。 在此基础上， 我们

还须对主要源于中世纪以来人们对劳动者偏见的传统叙事模式加以反思。

二、 雇工追求收入最大化

面对高工资， 雇工没有实现收入最大化的愿望吗？ 大量来自法庭案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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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９６， ２ Ｖｏｌｓ， Ｈｅｒｅｆｏｒｄ： Ｈｅｒｅｆｏｒｄ Ｔｉｍ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９５３， １９６２； 等等。
为了限制国内奢侈消费， 英格兰议会先后于 １３６３ 年、 １４６３ 年和 １４８３ 年颁布 《限奢法

案》。 法案内容参见 Ｊｏｈｎ Ｒａｉｔｈｂｙ， ｅｄ ， Ｓｔａｔｕ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ｍ， Ｖｏｌ １， Ｌｏｎｄｏｎ： Ｄａｗｓｏｎｓ ｏｆ
Ｐａｌｌ Ｍａｌｌ， １８１０， ｒｅｐｒｉｎｔｅｄ １９６３， ｐｐ ３８０ － ３８２； Ｊｏｈｎ Ｒａｉｔｈｂｙ， ｅｄ ， Ｓｔａｔｕ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ｍ，
Ｖｏｌ ２， Ｌｏｎｄｏｎ： Ｄａｗｓｏｎｓ ｏｆ Ｐａｌｌ Ｍａｌｌ， １８１６， ｒｅｐｒｉｎｔｅｄ １９６３， ｐ ４６９。



证据显示， 中世纪晚期的雇工并没有满足于仅可保证基本生活的收入， 而是

积极利用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优势地位， 通过多种方式使自己的收入最大

化。 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 雇工有多重身份， 每年从事多种工作

在中世纪晚期的英格兰， 大多数雇工的身份不定， 常常在许多工作之间

进行季节性转移， 亦工亦农。 农忙期间， 他们从事收割、 脱粒等工作， 到了

农闲时期， 他们可能就会从事一些非农业活动， 成为建筑工匠的辅助工

（ｈｅｌｐｅｒｓ） 或采矿行业中的矿工 （ｍｉｎｅｒｓ）。① 因此， 我们看到， １３８８ 年颁布

的 《剑桥法令》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ｔｅ ｏｆ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规定， 一个工匠在农忙期间必须

参与谷物收获， 除非其手艺是社会不可或缺的。② 同样， 在 １３９０ 年汉普郡的

治安法庭上， 一名皮匠、 一名制革匠和一名织工亦被控离开他们所属的百户

区， 去外面干一些收获工作。③

雇工所兼身份比我们想象得更为复杂。 在法庭案卷中， 因违反法令而遭

到处罚的人往往有多个称谓。 例如， 在 １４ 世纪 ７０ 年代的埃塞克斯郡， 一个

名叫约翰尼斯·阿林 （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Ａｌｅｙｎ） 的 “雇工、 犁把式、 车把式”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 ｅｔ ｃａｒｃａｔｏｒ ｅｔ ｃａｒｅｃｔａｒｉｕｓ） 声称只有得到 ２０ 先令的高工资， 他才愿

意工作。④ 同时， 农场账簿也提供了类似的信息。 据统计， 在 １５ 世纪末 １６
世纪初的达勒姆小修院的地产上， 有 １３８ 人曾连续工作过 ５ ～ ６ 年时间， 其

中有 ５２ 人 （３７ ７％ ） 从事过 ２ 种及以上数量的工作， 农业劳动和非农业工

作往往交叉进行， 如约翰·伍德茅斯 （ Ｊｏｈｎ Ｗｏｏｄｍｏｕｓｅ） 在 １４９４—１４９７ 年

从事过 ５ 种工作， 甚至还有一个叫约翰·古比翁 （ Ｊｏｈｎ Ｇｕｂｉｏｎ） 的人在

１４９７—１５１９ 年干了 ７９ 种不同的工作， 平均每年 ３ 种。⑤ 实际上， 中世纪晚

期的高工资并没有削弱雇工持续工作的积极性。 例如， １３６２ 年， 在伍斯特

郡的黑尔斯欧文 （ Ｈａｌｅｓｏｗｅｎ）， 一个名叫大卫·勒·沃什曼 （ Ｄａｖｉｄ 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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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Ｂ Ｈ Ｐｕｔｎａｍ， ｅｄ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ａ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ｅｅｎｔｈ ａｎｄ
Ｆｉｆ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 Ｅｄｗａｒｄ ＩＩＩ ｔｏ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ＩＩＩ，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ｐｏｔｔｉｓｗｏｏｄｅ， Ｂａｌｌａｎｔｙｎｅ ＆ Ｃｏ ＬＴ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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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Ｅ Ｃ Ｆｕｒｂｅｒ， ｅｄ ， Ｅｓｓｅｘ Ｓｅ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ａｃｅ １３５１ １３７７ － １３７９， Ｃｏｌｃｈｅｓｔｅｒ： Ｗｉｌｅｓ ＆
Ｓｏｎ ＬＴＤ ， １９５３， ｐ １７６。
参见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Ｍ Ｎｅｗｍａｎ，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Ｗａｇｅｓ ａｔ Ｄｕｒｈａｍ Ｐｒｉｏｒ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ｓｔａｔｅｓ， １４９４ － １５１９，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Ｖｏｌ １６ （３）， ２００１， ｐｐ ３７１ － ３７４。



Ｗａｌｓｈｍａｎ） 的人在某个磨坊工地上挖水坑， 报酬是 ２０ 先令， 他和助手们合

力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活干完， 然后紧接着去做下一份工作。①

（二） 雇工青睐短期工作， 不断索取高工资

随着日工资的增长， 短期受雇的工作模式受到追捧， 以稳定性著称的

劳动契约 （以年度或季度为单位） 不再受欢迎。 例如， 在 １３６１ 年的约克

郡， 约翰尼斯·迪尔松曼 （ Ｉｏｈａｎｎｅｓ Ｔｉｌｓｏｎｍａｎ） 不愿按年或半年 （ ｐｅｒ
ａｎｎｕｍ ｖｅｌ ｄｉｍｉｄｉｕｍ ａｎｎｕｍ） 受雇， 而要按天获取报酬。② 在１３７７ 年的考文

垂， 一个名叫爱丽丝的女孩被送上法庭， 因为她不愿意再按年、 半年或季

度接受长期工作， 而坚持要按周 （ｐｅｒ ｓｅｐｔｉｍａｎａ） 劳动取酬。③ １４ 世纪末埃

塞克斯郡的一份案例宣称， 当事人曾经是 “一个做了大半辈子的能干的

犁把式”， 后来为了获取更高的收入变成一名普通雇工， 先后受雇于理查

德·庞特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Ｐｕｎｔ） 及其他数人， 他的报酬标准为： 在冬天每天得

到 ２ 便士外加食物， 在农忙期间每天得到 ４ 便士外加食物。 １３８４—１３８９
年， 科尔 切 斯 特 （ Ｃｏｌｃｈｅｓｔｅｒ， 亦 属 埃 塞 克 斯 郡 ） 的 理 查 德 · 库 珀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Ｃｏｕｐｅｒｅ） 拒不按照 “惯例” 受雇， 而是想按天干活， 并要求雇

主每天支付 ４ ５ 便士外加食物。 据当地法庭估计， 他因此 “勒索” 的超

过法定标准的工资数额达到 ２ 镑。④ １３９２ 年， 林肯郡的约翰尼斯·德·宾

厄姆 （Ｉｏｈａｎｎｅｓ ｄｅ Ｂｙｎｇｈａｍ） 不愿按照 “法定工资标准” 做他人的犁把式，
而是选择在冬天打零工， 每天赚取 １ 便士外加食物， 由此获得非法收入 ３
先令 ４ 便士。⑤

与此同时， 雇工不断提出加薪的要求。 在地方法庭， 雇工索取高工资的

案例数量很大。 有人统计， 在萨福克 （１３６１—１３６４ 年）、 诺福克 （１３７２—
１３７９ 年） 和埃塞克斯 （１３７７—１３７９ 年） 等东部三郡， 涉嫌违反法令 “最高工

资条款” 的案件在全部劳工案中的占比分别高达 ７８ ６％、 ９７ ４％和 ９３ ２％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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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工们如果得不到想要的工资， 就选择四处流浪寻找机会， 甚至有人即便

失业， 也不愿意 “屈就”。 例如， 在 １３９２—１３９６ 年的林肯郡， 马顿村

（Ｍａｒｔｏｎ） 的沃尔特·托特纳 （Ｗａｌｔｅｒｕｓ Ｔｏｔｅｎａ）、 韦伯顿村 （Ｗｙｂｉｒｔｏｎ） 的

威廉·海希尔 （Ｗｉｌｌｅｍｕｓ Ｈｅｓｙｌｌ） 和皮特·德·比斯 （Ｐｅｔｒｕｓ ｄｅ Ｂｅｅｓｅ）、 莱

克村 （Ｌｅｋｅ） 的理查德·德·波罗姆 （Ｒｉｃｈａｒｄｕｓ ｄｅ Ｐｏｌｏｍ） 都不愿意在当

地以低工资受雇， 而选择到外地 “赚大钱”。① 无独有偶， 在 １３９６—１３９７ 年

的威尔特郡， 雇工理查德被起诉的理由是， 他在秋季每天获得 ４ 便士以及食

物， 其他时间则是 ２ 便士和食物， 并且拒绝接受低于这一标准的工资。② 至

于被送上法庭的索取高薪的雇工到底有多少， 尽管我们不得而知， 但可以

肯定的是， 还有不少人在 “偷偷” 地享受着此类工资谈判带来的胜利

果实。
（三） 雇工的家庭成员也外出打工

在中世纪晚期， 妇女参与雇佣劳动已经不是新鲜事。 黑死病暴发之后，
女性劳动力不仅就业机会增加， 而且工资水平水涨船高， 甚至出现了男女同

酬的案例，③ 其中多有丈夫带着妻子一起打工的情况。 例如， １３６３ 年， 在约

克郡东雷丁的波克林顿 （Ｐｏｃｋｌｉｎｇｔｏｎ） 召开的法庭上， 有两对夫妇因在秋天

一起打工被诉， 那时他们每天的收入是 ４ 便士加食物。 同一时间， 基于同样

原因出现在法庭上的还有基尔内克 （Ｋｉｌｎｗｉｃｋ） 的脱粒工托马斯·赫卢伊

（Ｔｈｏｍａｓ Ｈｅｒｕｙ） 和妻子阿格尼丝 （Ａｇｎｅｓ）。④ 另有文献显示， 在 １３６３ 年的

萨福克郡， 威廉·柴蒂尔伯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Ｃｈｅｔｉｌｂｅｒ） 和秋天一起外出打工的妻

子乔安娜每天得到 ３ 便士和食物。 １３７７ 年， 诺福克郡的约翰·德·安内姆

（Ｊｏｈｎ ｄｅ Ａｎｎｅｍｅ） 和妻子玛格丽特也因为在秋天一起工作被起诉， 那时他

们每天各自得到 ８ 便士和食物。⑤ 很可能， 上述夫妻在一起收获时有明确分

工， 丈夫管收割， 妻子则将谷物打捆准备装车。 还有的人带着全家出动，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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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９１ 年， 汉普郡的威廉·科卢尔登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Ｃｏｌｕｅｒｄｅｎｅ） 带着自己的妻子

和仆从 （ｆａｍｕｌｏ ｓｕｏ） 在农忙季节外出受雇 １０ 天。 根据法庭记录， 他们每天

得到 ４ 便士外加食物。① 如果不是为了获得更多收入， 雇工为什么会选择拖

家带口外出务工呢？
按照传统习俗， 雇工的儿女在年幼时也会到别人家中做工 （即做仆

从）， 既可以学习谋生技艺， 也可以减轻家庭负担， 乃至于为家庭增加收入。
这些收入受到家长的重视， 不按约定支付报酬的雇主会被仆从的父母告上法

庭。 在 １３８３ 年的埃塞克斯郡， 一个名叫约翰·梅尔福德 （Ｊｏｈｎ Ｍｅｌｆｏｒｄ） 的

裁缝代儿子出面向雇主索要拖欠的 １５ 便士工资， 而这份契约的工资总额是 ５
先令。② １４５８ 年， 伍斯特郡的托马斯·基比 （Ｔｈｏｍａｓ Ｇｙｂｂｅ） 遭到起诉， 因

为他拖欠仆从乔安娜的工资———２ 先令现金和价值 ２ 先令的衣物。③ 在中世

纪晚期， ４ ～ ５ 先令足以购买一个成人一年的口粮。 到了 １５ 世纪末， 仆从的

现金工资更加可观， 做工甚至已经成为年轻男女积累婚前财富的重要

方式。④

值得注意的是， 雇工及其家庭成员对收入最大化的追求还带来了劳动生

产率的提高。 在温彻斯特主教地产上， 每个羊倌在黑死病暴发之前只能照料

３００ 只羊， 到了 １４ 世纪 ８０ 年代， 这个数字提高到 ３８０ 只。 在格拉斯顿伯里

修院， １３４０ 年时 ７ 个羊倌可照看 １１８１ 只羊， 到了 １４２０ 年， ８ 个羊倌可照看

多达 ２５３５ 只羊。 在拉姆西修院， 黑死病暴发之前有羊 ２２７４ 只， 羊倌 ５ 人，
到了 １３８０ 年， 羊的数量增加到 ３３２６ 只， 羊倌却少了一人。⑤ 同时， 在技术

变革不大的情况下， 雇工的高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时间延长还助推了工业领域

的一些成就。 例如， 康沃尔的锡矿区尽管面临劳动力短缺的窘境， 但锡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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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１４ 世纪 ８０—９０ 年代几乎重新达到了 １４ 世纪初的高水平。① 在英格兰东北

部煤矿区， １５ 世纪末每名矿工的日产量已经达到 １ ２ ～ ２ 吨， 甚至可以和 １９
世纪中后期每名矿工 １ ３ ～ １ ６５ 吨的日产量做比较。② 在农业领域， 据美国

经济史家格里高利·克拉克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Ｃｌａｒｋ） 计算， 英格兰单个农业雇工的

产出在 １４５０ 年几乎与 １８５０ 年一样高。③

三、 雇工追求消费标准的提高

面对高工资， 雇工仅仅满足于维持基本生活需求吗？ 有证据表明， 随着

收入的增加和工资购买力的增强， 雇工努力提升自己的消费标准， 甚至还在

饮食、 穿衣等方面模仿社会上层的消费方式， 尝试跨越阶层去做一些改变。
（一） 雇工追求饮食质量的提升

黑死病暴发之后， 在雇主管饭的地方， 雇工往往要求雇主提供更好的

饮食。 如在 １３５３ 年的林肯郡， 一个名叫威廉·德·卡伯恩 （Ｗｉｌｌｅｌｍｕｓ ｄｅ
Ｃａｂｕｒｎ） 的雇工要求雇主提供的食物只能是鲜肉 （ ｃａｒｎｅｓ ｒｅｃｅｎｔｅｓ）， 不接

受腌肉（ｃａｒｎｅｓ ｓａｌｓａｓ），④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因此， １４ 世纪晚期的著名

文学作品 《农夫皮尔斯》 （ Ｐｉｅｒｓ Ｐｌｏｗｍａｎ） 曾提及， 这些 “挥霍者们”
（ｗａｓｔｅｒｓ） 不愿意吃过夜的蔬菜和熏猪肉， 只有炸好或烤好的鲜肉或鲜鱼才

合其胃口。⑤ 为了保证劳动力供应， 雇工的要求通常都会得到满足， 这使

他们的饮食标准明显提升。 以收获工人 （ ｔｈｅ ｈａｒｖｅｓｔｅｒｓ） 为例， 在涵盖英

格兰东部、 西部、 南部等 ８ 个郡的 １７ 个庄园上， 领主向他们提供的饮食

在黑死病暴发前后呈现出以下变化： （１） 在食物构成方面， 谷物面包的

比例降低 （从超过 ５０％ 到不足 ２０％ ）， 肉鱼蛋奶等高营养食品的比例提

高 （如肉的比例从低于 １０％ 到 ３０％ 以上）； （２） 在食物质量方面， 小麦

面包 （白面包） 逐渐取代大麦面包， 鲜肉、 鲜鱼 （而不是腌肉、 腌鱼）
等开始出现在雇工的餐桌上； （３） 在饮料方面， 最明显的一点是啤酒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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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更加充足。①

长期在自营地上受雇的庄仆 （ ｆａｍｕｌｕｓ ／ ｆａｍｕｌｉ） 的饮食同样获得显著改

善。 首先， 庄仆的谷物报酬已经以小麦为主 （或全部是小麦）， 这意味着庄

仆一家全年都可以吃到足够的白面包。② １３６７ 年， 威斯敏斯特修院地产的审

计人员发现， 金斯本庄园 （Ｋｉｎｓｂｏｕｒｎｅ） 的庄仆获得的谷物报酬质量甚至比

预留给领主的还要高。③ 其次， 在雇主提供给庄仆的正餐中已经有了充足的

高质量食物。 例如， １３９４ 年， 林肯郡的一名犁把式的食物为每周 １５ 条面包

（其中 ７ 条由小麦烤制） 和 ７ 加仑啤酒， 这意味着此人每天都能吃到 １ 条小

麦面包 （每条面包重 ４ 磅左右）、 喝到 １ 加仑的啤酒 （中世纪成年男子的正

常啤酒消耗量正是每天 １ 加仑或每顿正餐 ０ ５ 加仑）。 最后， 鱼肉等高蛋白

食物在正餐中的比例也有了很大的提高。④

中世纪晚期雇工的实际消费水平可能比我们想象得更加乐观。 他们还将

眼光瞄向了社会上层， 开始模仿乡绅和贵族的习惯， 逐渐将高消费变成一种

日常行为， 每天都要吃到大量的鱼肉并喝超过 １ 加仑的啤酒， 甚至使用香

料。 戴尔曾将建筑工人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ｗｏｒｋｅｒｓ） 和收获工人与社会上层人群的饮

食结构进行比较， 结果表明， 部分雇工的饮食标准已经上升到可以和一些乡

绅贵族的饮食标准一较高下的程度，⑤ 这堪称质的突破。
（二） 雇工追求衣着质量的提升

在强大购买力的支撑下， 雇工还着力提升其衣着质量。 例如， 在 １４
世纪晚期， 贵族阶层中风靡一时的紧身短装亦流行于其他社会阶层。 在莱

斯特郡科尔沃顿的一个 １５ 世纪的煤矿遗址里， 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件残存

的衣物。 这件由毛呢裁制的束腰外衣很可能是一位矿工穿过的， 尽管不知

道是 “二手货” 还是 “新行头”， 但值得注意的是， 其下端被有意裁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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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状， 以模仿紧身短装的样式。 不仅如此， 雇工阶层还购买装饰品， 如铁

扣环、 胸针、 皮带等。 手工艺人尽可能地利用雇工不断上升的购买力来盈

利， 城市的作坊也瞄准包括雇工在内的消费者市场， 大量生产价格低廉的

饰品。① 在对饰品的消费中， 雇工阶层中的妇女受益最多， 她们在头饰方

面模仿上层妇女， 从只戴面纱逐渐变成戴轻纱， 并搭配角状或 “蝴蝶状”
的饰品。

衣服的面料、 样式和颜色一度是社会地位的象征， 雇工的模仿则大有

打破这种符号界限之势， 自然引起社会上层不满。 在当时的英格兰人看来，
他们身处一个 “奢侈和怪癖” 流行的时代， 奢侈消费导致其国内的货币流

通量日益减少， 而热衷于模仿的雇工们正是罪魁祸首。② 因此， 英格兰议

会多次颁布 《限奢法案》， 试图对雇工的崇奢之风进行压制。 其中， １３６３
年的法案规定， 禁止领主的仆从过度吃喝 （每天只能吃一顿肉和鱼）、 穿

着丝织品或佩戴金银首饰 （全身衣服的价值不能超过 ２ 马克）， 仆从的妻

子和孩子也应该如此， 每件衣服的价值不能超过 １２ 便士。 雇工和其他资产

不超过 ４０ 先令的人， 按照自己所属的阶层， 只能穿着朴素的羊毛衣物 （每
件的价值不超过 １ 先令）、 佩戴亚麻腰带， 如果违反规定， 超出限额的部分

将以罚金的形式归国王所有。③ １４８３ 年的法案规定， 禁止普通雇工在其日

常基本衣物之外， 穿着或佩戴其他价值超过 ２ 先令的衣服或饰品， 雇工每

双长袜的价值不能超过 １８ 便士。 雇工的妻子的穿戴也不能过分， 如其所戴

头巾的价值不能超过 ２０ 便士。 违反上述法令的人每次都会被处以 ３ 先令 ４
便士的罚金。④ 这些法令条文以准确的数字从侧面证实了中世纪晚期雇工穿

衣的标准之高。
（三） 雇工追求居住条件的改善

雇工对高消费标准的追求还体现在住房上。 在中世纪晚期， 英格兰乡

村兴起了一股房屋重建潮流， 其中建房的主力军就包括庞大的雇工阶层。
来自米德兰兹 （Ｍｉｄｌａｎｄｓ） 的百余份房屋考古证据显示， 农民们在新址或

原有茅舍的旧址上建起房子， 成本达 ２ 英镑， 有的甚至是 ６ ～ ７ 英镑。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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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工程质量高， 不少房屋一直保留到现在， 证实了雇工阶层居住条件的改

善。 例如， 沃里克郡的一处茅舍 （ｃｏｔｔａｇｅ）， 按照建材年轮可追溯至 １５ 世

纪 ８０ 年代， 它以石头为基， 长宽分别为 １２ 米和 ２ 米， 有上下两层， 包含

内屋、 大厅、 厨房等空间。 尽管不能确知最初建房的茅舍农 （ ｃｏｔｔａｇｅｒ ／
ｃｏｔｔａｒ） 为何人， 但据 １６ 世纪居住在此的后继佃农的资产 （２ ５ 英亩土

地） 推断， 建房者应是主要以打工来维持生计的雇工。① 至于雇工住房内

的生活、 生产用品， 来自 １３９１—１４２３ 年伍斯特郡的 ５ 份茅舍农财产清单

（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ｉｅｓ） 显示， 这些人的家具和常用器皿与富裕农民并无太大不同，
都有桌子、 凳子、 椅子和柜子， 以及烹饪用的铜锅、 铜盘、 盆、 桶， 甚至

还有床上用品。 此外， 清单中还列出了不少雇工外出谋生 （如酿酒、 纺织

等） 用的工具。 看起来， 过上如富裕农民一样的生活已经是雇工追求的基

本目标之一。②

（四） 雇工追求休闲生活质量的提升

休闲生活是雇工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其质量提升的基础是收入增加和物

质上的富足。 与黑死病暴发之前相比， 中世纪晚期雇工的休闲生活出现了不

少变化。 首先， 休闲方式增多。 许多专属于社会上层的休闲活动 （如网球、
足球等） 逐渐向下层传播， 受到雇工群体追捧。 其次， 休闲场所也在增加。
例如， 由于啤酒产量增加， 啤酒屋成为雇工们经常光顾的场所， 在那里不仅

可以饮酒， 而且可以进行各种娱乐活动 （如掷骰子）。 正是从中世纪晚期开

始， 啤酒屋逐渐成为雇工社交活动的中心。③ 从这一角度而言， 尽管雇工的

休闲时间主要集中于宗教节日 （包括周日）， 但其享受休闲生活的机会和自

由度无疑增加了。 实际上， 雇工并不能轻易拒绝休息， 因为星期日和重要的

宗教节日的规定需要格外谨慎地遵守。 １４０３ 年的一项法令甚至重申， 禁止

雇工在宗教节日或节日前礼拜的午后受雇于他人。④ 在节假日里， 雇工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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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共同体举办的宴饮、 运动、 游行、 戏剧表演等活动来进行庆祝， 热闹场

景令研究者印象深刻， “快乐的英格兰” （ Ｍｅｒｒｙ Ｅｎｇｌａｎｄ） 的景象并非

虚构。①

四、 雇工追求经济社会地位的改变

面对高工资， 雇工只会浪费掉增加的收入吗？ 我们掌握的证据显示， 雇

工并非挥霍成性， 他们在利用增加的收入提升消费标准的同时还有更高的追

求， 即他们并不固守于自己的原生阶层， 而是努力累积土地、 财富， 并积极

参与公共生活， 试图实现经济社会地位的改变。
（一） 雇工努力累积土地财富

在中世纪晚期， 土地仍然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和财富， 也是雇工最后的

生活保障。 土地使雇工可以减轻对工资的依赖， 也能减少由于市场和物价波

动受到的影响。 不论高工资能带来多少好处， 只要雇工生病、 残疾或变老，
就都会失去挣取工资的机会， 到那时只能靠自己持有的那块土地谋生。② 因

此， 在土地价格较低、 获得土地机会较多的情况下， 不少雇工还是愿意持有

土地。 在萨塞克斯郡， 很少有人满足于仅拥有茅舍和小块菜园， 而是选择持

有 ７ ～ ８ 英亩甚至更多的土地。 这样一来， 家庭成员在从事工资劳动的同时，
也可种植谷物和饲养一些牲畜， 甚至还有可能将剩余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以

获得收益。③ 在埃塞克斯郡， 来自泰克利的雇工詹姆斯·埃特·福特

（Ｊａｍｅｓ ａｔｔｅ Ｆｏｒｄ ｏｆ Ｔａｋｅｌｅｙ） 虽曾因索取高工资而于 １３７８ 年被处罚， 但他在

两年之后购买了一块 １８ ７５ 英亩的土地 ［为此缴纳的进入罚金 （ｅｎｔｒｙ ｆｉｎｅ）
高达 １ 英镑 １３ 先令 ４ 便士］， 一跃变成一个中等土地持有者， 实现了社会地

位的提升。④ １４ 世纪末， 在北方达勒姆修院的佩廷顿 （Ｐｉｔｔｉｎｇｔｏｎ） 庄园也出

现过类似的情况， 即雇工利用积攒的收入支付租金， 成为领主自营地的承租

人。⑤ 因此， 即使在高工资时代， 获得土地也依然是雇工保障生计并试图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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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经济社会地位的基本选择。
（二） 雇工参与公共事务

收入增加之后， 雇工还积极参与公共活动， 以寻找自己在所属村庄共同

体中的 “存在感”。 每年的 ６ 月份， 不少地方会举行各式各样的酒会， 如

“教堂酒会” （ｃｈｕｒｃｈ⁃ａｌｅ）， 名为喝酒娱乐， 其实是为本堂区 （ｐａｒｉｓｈ） 的建

设和维护募捐， 并有加强共同体身份认同之目的。 有证据表明， 雇工是该活

动的重要参与者。① 实际上， 每年节假日的庆祝活动均带有公共生活的性

质， 其中当然少不了雇工的身影， 这也是世人诟病他们热衷休闲的重要依

据。 此外， 有些雇工还加入了精英人士主持的兄弟会 （ ｆｒａｔｅｒｎｉｔｉｅｓ） 或公会

（ｇｕｉｌｄｓ）， 借此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 １４０８—１４０９ 年， 木匠西蒙·格洛弗

（Ｓｉｍｏｎ Ｇｒｏｖｅ） 加入英格兰中部商业小镇埃文河畔斯特拉福德 （ Ｓｔｒａｔｆｏｒｄ⁃
ｕｐｏｎ⁃Ａｖｏｎ） 的圣十字公会 （Ｈｏｌｙ Ｃｒｏｓｓ Ｇｕｉｌｄ）， 并为该公会从事建筑工作。②

该公会在当地先后建成小礼拜堂和救济院， 甚至参与讨论地方事务， 声望甚

高， 其入会费达到 ３ 先令 ４ 便士， 按照当时的平均工资率， 大约相当于雇工

２ 周的收入。③

除此之外， 雇工还对国家税收有所贡献。 在 １３７７ 年、 １３７９ 年和 １３８０—
１３８１ 年的三次人头税 （ｐｏｌｌ ｔａｘ） 征收中， 成年雇工缴纳全额 １２ 便士， 未成

年雇工 （年满 １５ 岁或 １６ 岁） 则多以半额缴纳。④ 到了 １５２２ 年军事调查金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ｓｕｒｖｅｙ） 和 １５２４ 年、 １５２５ 年世俗协助金 （ ｌａｙ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征收之时，
雇工已经是一个具备完全资格的按工资纳税群体了， 他们的动产往往被评估

为 １ 镑、 ２ 镑或者更多。 据多位学者的研究， 具有纳税资格的雇工在英格兰

东南各郡人口中的比例可达到 ４０％ ， 甚至更高。 这既显示出雇工对税收的

贡献不会太小， 在一定程度上也显示出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工资劳动市场的规

模之大。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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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语

综上所述， 面对高工资， 中世纪晚期的英格兰雇工不仅追求收入的最大

化， 而且追求更高的消费标准。 他们既不懒惰， 也不是 “挥霍者”。 从某种

程度上而言， 所谓的现代 “劳动伦理” 在中世纪并非没有任何踪迹可寻，
现代闲暇观念也并非在 “新教伦理” 的影响下才产生的。

既然如此， 传统叙事模式又是如何产生并大行其道的呢？ 如果我们追

溯其起源就可以发现， 它的出现绝非孤立的学术现象， 而有着深刻的思想

和社会基础。 在中世纪社会的三大阶层 （战士、 教士和劳动者） 中， 劳动

者处于最底层。 在社会上层人士眼中， 劳动者懒惰、 贪婪， 劳动积极性不

高、 效率低下， 喜欢弄虚作假， 需要时刻有人监督 （监工的手里总是拿着

棍子）。① 黑死病暴发之后， 雇工对收入最大化的追求导致雇主的生产成本

增加， 而雇工对高消费标准的追求则冲击着原有的社会秩序。 社会精英发

现在生产领域已经无利可图， 他们对底层力量的增强更是感到恐慌。 可想

而知， 正如中世纪晚期整个欧洲流行的做法， 英格兰社会精英的直接反应

只能是进行压制， 雇主的抱怨、 法官的判决和议会的请愿无不证实了这一

点。② 当时的文学作品也充斥着对劳动者固有的偏见。 在威廉·朗兰德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Ｌａｎｇｌａｎｄ） 笔下的主人翁皮尔斯看来， 虽然社会上的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位置， 但现实中有许多逃避劳动的懒汉、 乞丐， 他们总是 “抱着酒罐

子站在地头”。 当受到责备时， 他们就谎称自己身体有恙、 无法干活， 一副

好吃懒做、 偷奸耍滑的模样。③ 然而， 事实上， 这些所谓的懒汉、 乞丐有许

多只是正在寻找更好报酬和饭食的普通雇工。 大约同时代的约翰·高尔

（Ｊｏｈｎ Ｇｏｗｅｒ） 批评雇工索要高工资并消费奢侈品、 拒绝遵守原有的工作纪

律， 并将这些行为比喻为 “拒绝被驾驭的牲畜还想要吃最好的草料， 佩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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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宝挽具”。① 进入都铎时代 （１４８５—１６０３ 年） 后， 严重的流民问题令政府

十分头疼。 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 流民和乞丐的产生不是因为这些人无法自

立， 而是因为他们好逸恶劳、 自愿流浪， 故此， 暴力惩罚是治理流民和乞丐

的主要方式。② 到了 １７ 世纪之后， 上述观点非但没有改变， 反而有变本加

厉之势。 在当时的重商主义评论家看来， 雇工信仰的是 “目标消费” （ ｔａｒｇｅｔ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也就是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 而不是有意增加收入， 他们热

衷享乐、 厌恶劳动， “如果能一周工作四天绝不工作五天”， 因此， 给予雇

工高工资只会滋生懒惰、 阴谋和混乱。③

最终， 来自雇主、 立法者、 布道者、 道德观察家的言论成为后世学者研

究中世纪及近代早期雇工劳动心理的主要凭据。 很明显， 许多现代研究者也

接受了时人的观点， 在没有经过证据甄别的情况下， 做出了值得商榷的经验

式判断。 无疑， 这种叙事模式源于一种 “从上往下看” 的精英话语体系，
在其中， 雇工是 “失语” 的， 因为并没有记录他们思想的资料得以保存。
然而， 幸运的是， 无数文献的字里行间记载了他们的实际行为， 这些比语言

更有力的行为使我们有可能对前人的观点做出辨别和修正， 从而呈现与之完

全不同的图景。 当然， 对大众认知而言， 雇工形象的完全转变并非易事。 在

对前工业时代雇佣劳动和雇佣关系的研究中， “从阁楼到地窖” 的视角转向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责任编辑： 张梦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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